1-3-001号提案  
关于校区在编教职工住院治疗期间陪护费及陪护假等有关事项的提案
提案人：韩笑
承办单位：组织人事工作部
问题：校区招聘的教职工目前没有住院治疗期间陪护费及陪护假等相关政策文件。
整改建议：建议参照《关于克拉玛依市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住院治疗陪护费有关问题的通知》新克人发【2008】16号文件执行校区教职工的住院治疗陪护费及陪护假相关标准制定文件，保障广大教职工权利。
职能部门处理情况：根据提案，对市人社局工资科、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克拉玛依市第一中学及校本部陪护费及陪护假等情况进行调研。
根据调研，陪护费方面，目前校区的薪酬体系参照校本部执行，与克拉玛依市其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存在差异，校本部暂无陪护费，因此陪护费建议同校本部保持一致，以工会慰问形式予以补偿；陪护假方面，校区与克拉玛依市其他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在休假方面存在差异，校本部暂无陪护假，因此陪护假建议同校校本部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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